
最新合同签了没给我(精选5篇)
在人民愈发重视法律的社会中，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同，
它也是实现专业化合作的纽带。怎样写合同才更能起到其作
用呢？合同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合同
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合同签了没给我篇一

赵先生今年42岁，在某大型企业工作了22年，与企业签订了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了劳动合同。今年年初，竞聘部门
经理一职时，赵先生落选，和赵先生同一部门的李先生竞选
成功。李先生当上经理后，对赵先生的岗位进行了调整，赵
先生被调到了后勤。上任新岗位后，赵先生的奖金大幅缩水。
赵先生多次要求回到自己胜任的业务部门工作，均遭拒绝。
赵先生提出辞职，单位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并提出赵先生
跑业务多年，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如果赵先生坚持要走，
那么必须承担违约责任，合同范本《签了劳动合同》。为此，
双方发生争议。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不规定劳动合同的具体终止日期，
并且只要劳动合同中约定的终止条件不出现，就可以一直履
行下去。按照《劳动法》第31条的规定，劳动者无论订立的
是哪一种期限的劳动合同，只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
人单位，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仅两种情况要交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二是对负有保密
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
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
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赵先
生遇到的问题不符合以上两种情况，因此赵先生可以以书面
形式提前30天通知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向企业支付违
约金。（刘芸）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三）劳动合同期限；

（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劳动报酬；

（七）社会保险；

（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
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
事项。

买保险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买，根据劳动法：第一百条用人
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
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

合同签了没给我篇二

我与公司签订了两年的劳动合同，现在工作已近一年，如果
此时公司辞退了我，没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应给我多少劳
动补偿？如果是由我个人提出辞职，是不是需要对单位负责



呢？谢谢！

[劳动合同未满，被公司辞退，求补偿]

合同签了没给我篇三

无论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只要劳动事实存在,在本身没
有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单位提出解除合同就应该支付经济补偿
金。按照现行的《劳动法》,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时间每
满一年就支付一个月工资方式予以补偿;工作时间未满一年者
不补偿。

《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
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而《劳动合同法》则删除
了“双方当事人可约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这句话,也就是
说企业裁员故意抬高门槛、找茬,如“末位淘汰,终止劳动合
同”等等,今后企业随意终止劳动合同的做法将受到全面遏制。
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合同,必须按照新《劳动合同法》执行。

此外,新法还加强了对老职工权益的保护,明确“劳动者在用
人单位连续工作满以上,双方同意延续合同的,只要劳动者提
出,便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用人单位违规不
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在解除或终止合同时,应按规定的
经济补偿标准的双倍支付赔偿金。即便是劳动者真的不愿意
续签,单位终止合同的同时,也还要依法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

没有签劳动合同辞职拿不到报酬怎么办

合同签了没给我篇四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和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但是你必须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比如工作证、工作服等；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
支付一个月工资(满六个月不到一年的按一个月计算，未满六



个月的按照半个月计算)。

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从劳动者入职的第二个月开始，
按照月工资标准的两倍计算(计算时间最长不超过12个月)，
支付时需减去期间公司已支付的工资。

另外，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主张公司为自己补缴劳动关系存
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

合法而有效的主动离职方法是，

在辞职通知上同时注明：请公司按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
定，当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
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结清应
负的工资。

如果公司不予办理，可电话投诉到当地劳动执法监察大队，
请他们依法监督执行。

辞职理由得当，还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
条获得应有的经济补偿金、按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不
签劳动合同单位应支付的双倍工资等。

辞职的理由还可以参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都可以，不用单位同意，可
立马走人。

广州劳动法规经济裁员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在破产、生产经营严
重困难、经营方式调整等需要减少员工维持企业运营的情况
下，可以进行裁员，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性裁员”。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
的。

用人单位依照该条裁员后，在六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
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
员。

但是以下人员不能依据上述规定解雇：

(二)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五)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
年的。

公司裁员有哪些条件

实施经济性裁员的用人单位可以裁减因生产经营状况发生变
化而产生的多余在职人员。那么，公司裁员有哪些条件呢?小
编为您整理编辑相关知识，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裁员需具备法
定条件。裁员条件举证责任由用人单位承担，用人单位必须
有充分证据举证证明达到法律所规定的可以裁员的条件方可
裁员，不能举证的将会被认定为违法裁员。用人单位裁员需
具备的条件如下：



(1)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实践中用人单
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裁员条件举证相对容易，
提供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重整的裁定书即可，无法院出具的
重整的.裁定，不能以此为由裁员。

(2)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
生严重困难是目前金融危机下用人单位裁员的主要理由，适
用此条件时用人单位必须举证证明生产经营发生了困难，且
是严重的困难，这需要对企业相关财务状况进行举证，实践
中很多用人单位以金融危机为幌子而进行裁员，实际上生产
经营并没有受到影响，这就会让裁员行为陷入违法解雇的风
险中。

(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
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用人单位需注意适用该条件时发
生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并不能立即裁
员，而是先要与劳动者变更劳动合同，经变更劳动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员的方可裁员。如果未经变更劳动合同即裁员，
也属于违法解除合同，需承担违法解除合同的法律责任。

(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注意这里是“客观经济情况
发生重大变化”，不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劳
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
同内容达成协议的”，“客观经济情况”一般是指发生不可
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
况，如企业迁移、兼并、分立、合资等。

用人单位裁员之后要给被裁的职工给予相应的补偿金，同时
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应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试用期辞职公司不让走怎么办



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了，试用期内劳动者提前三天可以向用
人单位辞职。但现实中总会遇到那种以各种理由不让你走的
用人单位。今天小编就将为大家详细介绍试用期辞职公司不
让走怎么办，欢迎大家浏览！

试用期辞职公司不让走怎么办：

网友提问：

律师解答：

您好，试用期是可以辞职的，只要您提前三日通知了公司，
并把手头工作都交接好了，您就可以离职了，公司也应该支
付您试用期应得的工资。如果在您提出离职申请后，公司不
让您走，您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或者是申请劳动仲裁。

试用期辞职相关规定：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
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条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
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
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一条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
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
明理由。

劳动法对试用期辞职有哪些规定

试用期是每一个劳动者踏入企业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但我



国部分企业对试用期的一些法律规定并不重视，经常做出拒
绝员工试用期辞职、员工试用期辞职不给工资及其他违法行
为。那劳动法试用期辞职规定有哪些呢？劳动者可以利用哪
些法律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

劳动法试用期辞职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
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
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第二十一条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
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
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
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

合同签了没给我篇五

根据新劳动法，作为用人单位，试用期内员工经考核，留下
书面证据或相片、录相等一些有效的书证，单位履行通知送
达义务才可以辞退员工，否则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试用期
不合格者，用人单位不需支付任何补偿金或赔偿金。作为劳
动者，用人单位只要履行送达义务即可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

劳动法辞退员工怎样赔偿?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
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
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
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可以裁减人员：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劳动法辞退员工怎样赔偿?公司辞退员工赔偿标准可参照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

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
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
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